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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萧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

一、行政许可类

1、萧县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流程图

送达

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股

服务电话：0557-5021728 监督电话：0557-5021706

填写《烟花
爆 竹 经 营
(零售)许可
证申请表》，
并提交下列
材料：1、一
张照片和本
人身份证复
印件；2、经
营场所、设
施产权或租
赁证明；及
周围安全条
件说明 ；3、
从业人员安
全生产教育
和培训合格
的 证 明 材
料；4、乡镇
同意设立意
见书 5、与烟
花爆竹批发
企业签定的
供销合同；
6、法律、法
规和规章规
定的其它安
全条件的证
明资料。

不属于
许可范
畴或不
属于本
机关职
权范围
的，不
予 受
理，出
具不予
受理通
知书

受理+审查

由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对经营

者所申请的经营地点和应当具

备的条件进行审查，作出准予许

可或不予许可决定（20 个工作

申请

经营者到政务大厅窗口

提交申请

不予许可的，作出书面决

定，说明理由

材料不齐

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当

场或 2 个

工作日内

退回申请

人补正，并

一次性告

知

作出准予许可

的书面决定

窗口送达申请人，颁发许可
证不收费用。

公示行政

许可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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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萧县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股

服务电话：0557-5021728 监督电话：0557-5021706

填写《危险
化学品经营
许 可 申 请
书》，并提交
下列材料：
1、安全生产
规章制度和
岗位操作规
程的目录清
单；2、企业
主 要 负 责
人、安全生
产 管 理 人
员、特种作
业人员的相
关资格证书
（复印件）
和其他人也
人员培训合
格的证明材
料；3、经营
场所产权证
明文件或租
赁证明文件
（复制件）；
4、工商行政
管理部门颁
发的企业性
质营业执照
或者企业名
称预先核准
文件（复制
件）；5、危
险化学品事
故应急预案
备案登记表
（复制件）。

不 属 于
许 可 范
畴 或 不
属 于 本
机 关 职
权 范 围
的，当场
作 出 不
予 受 理
的决定

审查

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，出具

加盖本机关印章和注明日期

的书面凭证

申请

经营者申请

不予许可的，出具加盖本机关

印章盒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

申请文件、资

料可当场更

正的错误，允

许更正；材料

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当场

或 5 个工作

日内出具补

正告知书

作出准予许可

的书面决定

送达申请人所颁发许可证不
收费用。

审查

由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对经

营者所申请的经营地点和应

当具备的条件进行审查，作

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

（30 个工作日）

公示行政

许可决定

自决定 10 个工作日内颁发经营

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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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类流程图

一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流程图（简易程序）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对公民处 50 元以下，对法人或

其他组织处 1000 元以下罚款或

者警告的行政处罚

调查违法事实

收集有关证据

口头或书面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

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行政处罚意见，并告知当

事人有进行陈述、申辩的权利

填制《行政处罚（当场）决定书》交当事人

向单位报告处罚情况

结案，归档

执行、监督

承办机构：综合安全监督管理股、矿山股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股、

服务电话：0557-5021719 5021706 监督电话：0557-50217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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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流程图（一般程序）

承办机构：综合安全监督管理股、矿山股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股、

服务电话：0557-5021719 5021706 监督电话：0557-5021706

特殊

情况

下可

先调

查补

立案

执行、监督



- 5 -

六、行政强制类

28、查封或扣押设施、设备、器材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对生产经营单位检查中发现，依照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，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

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、设

备、器材

执法人员制作查封、扣押决定书，报局分

管负责人批准

15 日内作出处理决定

送达查封、扣押决定书，执行查封、扣押

决定

承办机构：综合安全监督管理股、矿山股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股、

服务电话：0557-5021719 5021706 监督电话：0557-50217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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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其他权力

29、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的备案

承办机构：危化品安全监督管理股

服务电话：0557-5021728 监督电话：0557-5021719；

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日常检查，发现事故隐

患，按照规定聘请有关专家开展事故隐患

等级签定。

确定为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的，应当即时报

告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。

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提到生产经营单位重

大安全事故隐患报告的，应当督促其整改，

并报上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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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、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、应急措施的备案

承办机构：综合安全监督管理股、矿山股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股、

服务电话：0557-5021719 5021706 5021728 监督电话：0557-5021706

不符合要求的通知补正

材料。

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管部门，将编制的应急预案报省安全生产应急救

援中心。

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对应急预案进行审查。

通知有关单位同时备案。

符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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